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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

打击国际贩运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草案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提案

本议定书缔约国，


(a)
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称“公约”），


(b)
严重关注跨国犯罪组织和其他团伙通过国际人口贩运而牟利的活动继续大量增加；


(c)
认为妇女和儿童特别容易成为从事人口贩运的跨国犯罪组织的目标，


(d)
宣布采取有效行动打击国际人口贩运特别是妇女儿童的贩运，必须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采取综合性的国际做法，包括防止这种贩运的措施，


(e)
考虑到有必要惩处贩运者和保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包括保护国际公认的人权，


(f)
关注在这方面如果没有一项现代、普遍的文书，容易遭受这种贩运的人将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g)
回顾大会1998年12月9日第53/111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设立一个开放的政府间特设委员会，负责拟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面国际公约，并就拟订一项处理贩运妇女儿童问题的国际文书等进行讨论，


(h)
深信一项打击人口贩运特别是妇女儿童贩运的国际文书将有助于打击这种犯罪，


(i)
注意到公约的各项规定，

兹商定如下：
第1条

目标陈述


本议定书的目标是促进和便利缔约国相互合作，防止、调查和起诉为了强迫劳动、卖淫或其他性剥削的目的而进行的人口贩运，特别注意对常常沦为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的妇女和儿童的保护。

第2条

适用范围


1.
本议定书适用于本条第2款所界定的人口贩运。


2.
为了本议定书的目的，“人口贩运”系指以下述方式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受人员：


(a)
威胁或使用诱拐、强力、欺诈、欺骗或威逼；或者


(b)
为了卖淫或其他性剥削或强迫劳动的目的，给予或接受非法付款或好处，使一人同意对另一人加以控制。


3.
为了本议定书的目的，为了卖淫目的而进行的人口贩运包括以上述方式贩运（在所犯罪行的辖区）未满同意年龄的儿童，无论该儿童本人是否同意。


4.
本议定书各项规定不影响根据本国任何立法或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而承担的、全部或部分与本主题事项有关或将有关的义务。

第3条

刑事定罪的义务


1.
每一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本国法律中将第2条第2款所列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应当考虑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质加以惩处。


2.
每一缔约国还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在本国法律中将以下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应当考虑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质加以惩处：


(a)
企图犯第2条第2款所列的一项罪行；


(b)
作为共犯参与第2条第2款所列的一项罪行；


(c)
组织或指挥他人犯第2条第2款所列的一项罪行；或者


(d)
以任何其他方式促成为了一个共同目的一起行动的一伙人犯第2条第2款所列的一项罪行，这种促成应当是蓄意的，不管促成的目的是为了助长这伙人的一般犯罪活动或目的，还是促成时知悉这伙人要犯有关罪行的意图。


3.
打击第2条第2款或者本条第2款所列罪行所需要的知情、意图或目的可以从客观实际情况推断。

第4条

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1.
每一缔约国均应确保本国的立法框架含有各项措施，允许在适当情况下：


(a)
规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能够安全、自愿地返回其原籍国、其惯常居所或第三国；


(b)
为这种贩运的受害者提供手段进行充分的程序，以求：


㈠
赔偿损害，包括由这种贩运的作案者的罚款、处罚或没收资产提供的赔偿；和


㈡
由罪犯复原；


(c)
提供：

㈠
有关法院和行政诉讼的资料给这种贩运的受害者；和

㈡
援助给本议定书所涉犯罪的受害者，以使他们的看法和关注得以在不损害被告权利的情况下，在对    犯罪者的刑事诉讼各有关阶段得到陈述和考虑；和


(d)
为被拘留的儿童提供适当的住所、教育和照料。


2.
每一国家均应努力对本国境内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人身安全。每一缔约国均应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a)
提供移民法律，允许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在适当情况下在其境内临时或永久逗留；


(b)
规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证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康复，以便以与其年龄、性别和特殊需要相符的方式促进其健康、自尊和尊严。

第5条

执法措施


1.
缔约国执法当局应当相互合作，以便交换资料使它们得以确定：


(a)
以他人证件跨过或企图跨过国际边界者是人口贩运的作案者还是受害者；


(b)
有关人员为了人口贩运的目的是否使用或企图使用改动过的或伪造的证件来跨越国际边界；


(c)
有组织团伙以假身份或改动过的或伪造的证件运输这种贩运的受害者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查明这种方法的措施；和


(d)
贩运人口所用的方法和手段，包括招募方式、路线和从事这种贩运的个人和团伙之间的联系。


2.
每一缔约国均应为执法、移民和其他有关官员提供或加强打击人口贩运的培训。培训应当包括以预防人口贩运、起诉这种贩运的作案者、鼓励与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和保护受害者的权利为重点的各项组成部分。

第6条

预防人口贩运


1.
除了依照第5条提供各项措施外，每一缔约国均应采取措施确保它提供或加强宣传方案，促进公共大众包括潜在的受害者及其家庭对人口贩运的因果，包括刑事惩罚和受害者生命和健康危险的认识。


2.
每一缔约国均应考虑制定社会政策和方案来预防：


(a)
人口贩运；和


(b)
被贩运者再次成为受害者。

第7条

其他规定


公约第[…]至[…]条的规定也应当变通地适用于本议定书。

第8条

签署、加入和批准


1.
本议定书自[…]至[…]在[…]然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至[…]为止。


2.
本议定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3.
本议定书供任何国家加入。
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9条

生效


1.
本议定书应当在第[…]
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第30日开始生效[；但是，本议定书不得先于公约生效而生效]。


2.
对于在议定书生效后批准或加入议定书的每个国家，本议定书应当在该国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后第30日开始生效。[议定书可以依照公约关于退约、修正、语文和保存人的各项规定。]


下列签署人各自经本国政府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	各国应当考虑本条是否应当包括一项规定，要求国家接收本国国民的遣返。


�	根据第7条，公约的许多规定将适用于本议定书。将必须确保，公约文字一旦最后确定，公约文字的任何必要修改应包含在第7条经过变通的文字中。如果确定公约中的相应条款范围不足以满足议定书的需要，将需要在议定书中增添新的条款。公约中关于引渡和法律互助、保护证人、加强与执法当局的合作的措施和执法合作等规定应当适用于议定书的主题事项。如果确定公约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定不足以满足议定书的需要，则应当在议定书中增加新的条款。


�	各国应当考虑是否将允许非公约缔约国加入议定书，反之亦然。


�	各国应当考虑使议定书生效的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份数是否应当与公约的相同，或应当比公约的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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